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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关于做好 2024 年无偿献血工作
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各村、居民区、直属公司、企事业单位，机关各部门：

现将《2024 年叶榭镇无偿献血工作实施意见》印发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2024 年 5 月 29 日

叶府〔2024〕47 号

松江区叶榭镇人民政府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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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24 年无偿献血工作实施意见

为进一步增强公民自觉参与无偿献血的公益意识和社

会责任，促进无偿献血事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松江区人民政

府关于做好 2024 年无偿献血工作的总体部署，现结合我镇

实际，就如何做好 2024 年无偿献血工作提出如下意见：

一、原则目标

无偿献血既是爱心善举、更是一份社会责任，是无私奉

献精神的具体表现，也是互救互助的最佳方式。各单位要遵

循政府领导、部门配合、全民参与、依法推进的原则，通过

大力开展无偿献血工作意义的宣传和血液生理知识的科普，

进一步传承和弘扬“人道、博爱、奉献”的精神，营造无偿

献血无上光荣的良好氛围，保质保量完成我镇 2024 年献血

指标和工作任务。

二、工作安排

2024 年我镇的无偿献血工作，自 1月上旬启动至 6月底

结束。本次无偿献血工作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。

1、宣传招募及应急演练阶段（2024 年 1 月上旬至 6月

26 日）

镇召开无偿献血工作动员会议，统一思想认识，明确目

标任务，营造工作氛围。各基层单位要广泛宣传，动员 18

至 55 周岁身体健康的常住居民、企事业单位职工，以及小

型商业、服务行业从业人员、待业人员、个体经营者、外来

人员（持居住证者）等踊跃报名，积极参与无偿献血。1月

17 日组织首批献血志愿者参加区血站元旦、春节期间应急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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练。 6月 21 日前，各单位将组织招募的献血人员名单报镇

社会事业发展办公室。

2、开展集中采血阶段（2024 年 6 月 27 日、28 日）

今年献血工作的具体采血日期确定为 6月 27 日（周

四） 、6月 28 日（周五）分批次进行（具体见附件 3）。

献血者采血时，须携带本人身份证，其中外来务工人员

带好身份证和居住证。各团体献血单位要指定专人带队。采

血现场要加强对献血对象身份的查验，以确保献血人员不错

不漏无假冒。

3、全面梳理总结阶段（2024 年 7 月 1 日至 7月底）

镇无偿献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在对组织献血的单

位、参加献血的人员进行核查核对、全面梳理的基础上，及

时组织开展回访献血单位和献血人员，查阅献血原始资料信

息，了解基层单位在无偿献血过程中的一些好做法、好经验，

并进行总结、提炼和推广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无偿献血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，做好献血工作是政府

应尽的职责。各单位务必要高度重视、提高站位，确保按质

按量完成本次无偿献血任务。

1、加强组织，落实领导责任

切实加强对无偿献血工作的领导，全面落实献血工作职

责，进一步完善“政府主导、多部门协作、社会共同参与”

的无偿献血工作机制，将无偿献血工作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

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其他工作同部署、共推进。镇成立由

镇长为组长、分管领导为副组长的无偿献血工作领导小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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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单位要建立相应工作小组，把无偿献血工作作为推进精神

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，积极组织和动员本单位、本

部门的适龄健康公民参加无偿献血。同时，要排摸梳理社区、

企事业单位潜在献血人群，不断扩大团体自愿无偿献血招募

范围，确保任务完成。

2、广泛宣传，积极营造氛围

要加大无偿献血工作的宣传力度，积极倡导和形成公民

自愿无偿献血的风尚。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事业单位要通过

各种渠道，广泛宣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《上海市献

血条例》，积极动员和组织本单位和辖区的适龄公民参加无

偿献血。工会、共青团组织、妇联、红十字会等有关群团组

织要积极参与、推动无偿献血工作。广大干部、共产党员要

率先垂范带头参加无偿献血，为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发挥模

范表率作用，营造“我健康，我献血，我自愿”的社会氛围。

3、严格把关，确保规范有序

周密组织无偿献血工作是保障献血秩序和血液安全的

关键和前提。各单位要在源头上加强管理，严格把关，坚决

杜绝弄虚作假、冒名顶替的献血乱象，严厉打击“血头”、

“血贩”等违法行为，确保无偿献血工作规范、健康、有序。

凡参加献血的对象必须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件，外来务工人

员必须持有个人真实身份证和有效居住证。各企事业单位要

按指标和批次依法做好本单位的献血组织工作，正确处理好

生产和献血之间的关系。对未能完成献血任务的企事业单

位，按照《上海市献血条例》第十八条规定：“单位未完成

献血计划的，可以按照未完成计划献血量等量用血费五倍，



5

对其征收献血补偿金”。

附件：1、2024 年叶榭镇无偿献血工作领导小组；

2、2024 年叶榭镇无偿献血计划分配表；

3、2024 年叶榭镇无偿献血采血安排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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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4 年叶榭镇无偿献血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火光（镇人民政府镇长）

副组长：沈菁（镇人民政府副镇长）

成 员：王强、钱珏、陆叶锋、陆春峰、顾梅榴、

朱羽萍 、陈婷婷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镇社会事业发展办公室，由钱珏兼

任办公室主任，朱羽萍兼任办公室副主任；办公室工作人员：

陈婷婷、陆英、徐钢辉、徐芳萍、周琳、吴晓晴。

联系电话：57805869 或 578006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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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4 年叶榭镇无偿献血计划分配表
单 位 任务数 单 位 任务数 单 位 任务数

同建村 56 徐姚村 104
机关

第三支部
1

金家村 86 张泽居委会 23 富荣公司 2

东石村 47 中原居委会 23 民发公司 2

兴达村 58 世强居委会 23 投资公司 106

东勤村 59 世源居委会 23 城建公司 1

堰泾村 57
社区卫生

服务中心
5 农开公司 2

团结村 106
社区事务受

理服务中心
1 物业公司 2

四村村 68
农业农村服

务中心
1 资产公司 2

井凌桥村 60 城管中队 1 环卫公司 2

大庙村 47 河长办 2 旅游公司 1

马桥村 44
机关

第一支部
2 叶荣公司 1

八字桥村 80
机关

第二支部
1 叶诚公司 1

小计 768 小计 209 小计 123

（合计：110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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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2024 年叶榭镇采血安排表

一、采血地点：叶榭镇文化体育服务中心（滟东路 84 号）

二、具体安排

6 月 27 日（周四）采血安排

日期 序号 单位 任务数 注意事项

上午8:00

开始

1 兴达村 58 1、各单位根据献血人数，

配好带队负责人，配足相关辅助

人员；

2、告知献血人员带好有效

证件，以便现场验证；

3、落实安保措施，注意交

通安全，谨防冒名顶替，杜绝“血

贩”行为发生；

4、严格按照所安排的时间

参加献血，建议所有进场人员全

程佩戴口罩。

2 徐姚村 104

3 东石村 47

4 东勤村 59

5 马桥村 44

合计： 312

下午12:30

开始

1 八字桥村 80

2 投资公司 106

3 四村村 68

合计： 25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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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月 28 日（周五）采血安排

日期 序号 单位 任务数 注意事项

上午8:00

开始

1 团结村 54 1、各单位根据献血人数，

配好带队负责人，配足相关辅

助人员；

2、告知献血人员带好有

效证件，以便现场验证；

3、落实安保措施，注意

交通安全，谨防冒名顶替，杜

绝“血贩”行为发生；

4、严格按照所安排的时

间参加献血，建议所有进场人

员全程佩戴口罩。

5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

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、农

业农村服务中心、城管中队、

河长办、机关第一支部、机关

第二支部、机关第三支部、富

荣公司、民发公司、城建公司、

农开公司、物业公司、资产公

司、环卫公司、旅游公司、叶

荣公司、叶诚公司（累计任务

数为 30 针）统一安排在下午

采血。

2 金家村 86

3 井凌桥村 60

4 同建村 56

5 大庙村 47

合计： 303

下午12:30

开始

1 中原居委会 23

2 世强居委会 23

3 张泽居委会 23

4 世源居委会 23

5 堰泾村 57

合计： 149

叶榭镇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5 月 30 日印发


